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桃園市政府。
案　　　由：桃園市政府未依政府採購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解釋函規定，明知預算不足，卻勉強發包美術館工程。該工程公開閱覽時，即有廠商反映造價超出預算金額，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稱桃園市新工處）卻未審慎規劃量體規模，亦未依市場行情覈實編列本案發包預算，致招標預算不足而兩度流標。該處復未檢視招標文件漏項及評估營建物價上漲風險，逕在原設計材料、工法不變原則下連辦2次減項發包。嗣後又為取得使用執照，需另案編列新臺幣(下同）20億6,646萬元費用發包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等，計畫總經費大幅增加至58億2,245萬餘元，徒增施工界面複雜性及市府財政負擔，並推遲美術館計畫完工期程至115年7月11日，較原預定完工期限113年1月29日延宕2年餘，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25764361]桃園市政府未依政府採購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解釋函規定，明知預算不足，卻勉強發包美術館工程。該工程公開閱覽時，即有廠商反映造價超出預算金額，桃園市新工處卻未審慎規劃量體規模，亦未依市場行情覈實編列本案發包預算，致招標預算不足而兩度流標。該處復未檢視招標文件漏項及評估營建物價上漲風險，逕在原設計材料、工法不變原則下連辦2次減項發包。嗣後又為取得使用執照，需另案編列20億6,646萬元費用發包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等，計畫總經費大幅增加至58億2,245萬餘元，徒增施工界面複雜性及市府財政負擔，並推遲美術館計畫完工期程至115年7月11日，較原預定完工期限113年1月29日延宕2年餘，核有違失。
(1) 按工程會解釋函、文化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興建文化設施作業要點(下稱文化部補助要點）、桃園市政府工程採購流標廢標後續處理原則（下稱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規定：
1、 工程會88年8月30日(88)工程企字第8812328號函示：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重大改變者」，例如廠商資格的放寬、數量的明顯變更等，而如原採購依放寬或變更後之招標內容及條件招標，或不致於發生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之情形者。即意謂招標內容放寬或變更後，發生廠商投標或合格標者屬之。
2、 工程會96年12月7日工程企字第09600498910號函示說明二：「機關辦理採購，請依下列事項辦理：(一)工程招標案，投標廠商家數不足三家而流標，……機關重行招標前應檢討流標或廢標之原因，其屬預算不足或設計浪費者，不宜勉強再行招標。(二)如因受限於預算而有減項招標之需要，不應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
3、 文化部補助要點第8點規定：「核定實施補助計畫，……縣市政府不得請求追加補助預算，如有追加預算者，其追加部分由縣市政府自行負擔。」
4、 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
（1） 第4條規定：「第一次公開招標結果未達法定廠商家數而流標時，機關應適時檢討流標原因，處理原則如下：(一)無廠商投標者，機關應分別就下列項目逐一檢視招標文件之合理性：1、招標文件及招標公告有無下列情形：……(3)材料設備及工項漏列、數量不足或其他設計不完整之情事。……7、預算金額及底價參考採購法第11條[footnoteRef:1]、第46條[footnoteRef:2]規定，檢討研析近期市場行情及物價（原物料）漲跌幅、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營建物價期刊及類似案件單位造價，並考量地域性、特殊性或施工困難度等因素。」 [1:  政府採購法第11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設立採購資訊中心，統一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品分類之資訊，並建立工程價格資料庫，以供各機關採購預算編列及底價訂定之參考……」]  [2:  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 

（2） 同原則第6條規定：「採購案流標、廢標後，機關除依前二點規定檢討結果外，得依下列規定辦理後續採購作業：……(二)招標文件經重大改變者，應依新案重新辦理第一次公開招標之規定辦理，不適用採購法第48條第2項之規定（即等標期不得予縮短，且本次招標仍受3家廠商之限制）……(三)依前款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結果，超出議會審定之預算額度時，其處置原則如下：1、先考量符合原標的功能之條件下，使用較經濟性材料。2、使用較經濟性材料後預算仍不足，得考量調整工程內容或項目，在不影響功能需求原則下減項目（減體減量）。……」。
(2) 據桃園市審計處查核發現：
1、 新工處辦理公12兒童美術館工程（下稱兒美館）於109年5月15日開標結果，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後，該處即於同年（下同）5月27日合併兒美館及公13美術館本館，辦理美術館工程公開閱覽，嗣工務局於7月2日召集文化局、美術館、新工處、專案管理及規劃設計等單位，參與美術館工程項目減項研商會議，依紀錄結論略以：招標說明會與會廠商反映發包工程費仍不足約3.5億至3.9億元；本案施工界面複雜，為避免不同施工廠商間工程銜接界面出現問題，並尊重原設計者設計理念，以原材料、工法不變前提下，請美術館後續逐年編列方式補足4億元預算等。減項後經9月14日第一次招標開標結果，仍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新工處再於9月18日召集專案管理及規劃設計等單位，參與本工程流標檢討會議結論略以：考量市場反應，本案擬減項約2.4億元，減價項目請設計單位整體考量。新工處既知美術館工程流標主因，係發包預算未確依招標當時最新市場行情覈實編列，致預算不足，卻未依上開工程會96年12月7日函示，流標主因屬預算不足者，不宜勉強再行招標，且核與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第四、(一)、7條規定，預算金額參考採購法第46條規定，檢討研析近期市場行情及物價（原物料）漲跌幅、營建物價期刊等因素之規定有間。
2、 次查上開109年7月2日及9月18日2次減項會議後，新工處逕以原設計材料、工法不變原則下，其第1次減項3億6,975萬餘元之項目計有公13之室內家具、指標系統、電梯、貨梯；第2次減項2億8,900萬餘元之項目計有機電工程（僅含配管配線與接地工程）、機電工程(消防)（僅含配管配線）、空調工程（僅含配管配線與消音箱）等，上開2次減項18項，合計6億5,875萬餘元，發包預算仍維持28億元，減項及金額數量明顯變更，屬重大變更，且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詳表1），致該處尚需另案辦理追回減項發包，始能符合原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築及設備圖說，以取得使用執照，亦已推遲開館營運期程，核與上開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第六、(三)、1及2條規定，考量符合原標的功能之條件下，使用較經濟性材料後預算仍不足，在不影響功能需求原則下減體減量；及工程會96年12月7日函示，如減項招標不應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等規定有間。
表1 第1、2次減項項目及金額表
	減項次數
	減項項目
	減項金額
	發包預算

	
	公12兒童美術館
	公13美術館本館
	
	

	第1次
	地面層景觀工程、屋頂層景觀工程等2項。
	屋頂景觀工程、磨石子地磚、地面層景觀工程、照明、室內家具、指標系統、電梯、貨梯、智慧建築、庫房特殊設備（浴塵室/低氧除蟲/低溫庫房）等10項。
	3億6,975萬餘元
	28億元

	第2次
	景觀工程（僅含喬木移植）1項。
	建築工程（筏基以外之平頂工程）、機電工程(除消防外)（僅含配管配線與接地工程）、機電工程(消防)（僅含配管配線）、空調工程（僅含配管配線與消音箱）、景觀工程（僅含喬木移植費用）等5項。
	2億8,900萬餘元
	28億元

	合計
	6億5,875萬餘元
	


資料來源：審計部提供
3、 另查新工處第2次招標於109年11月4日辦理以最有利標評選結果，由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最有利標廠商，金額為28億元。依工程會88年8月30日函示規定：重大改變者，例如原採購數量明顯變更後之招標，或不致於發生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之情形者。該處第2次招標前之減項減量，屬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重大改變者，核與上開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第六、(二)條規定，招標文件經重大改變者，應依新案重新辦理第1次公開招標辦理，不適用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等標期得予縮短之規定，衍生後續須另案發包，辦理追回減項，造成施工界面複雜，及不同施工廠商間工程銜接界面等問題，降低日後施工效率、徒增施工及行政成本。
4、 [bookmark: _Hlk198287816]又查行政院於108年10月31日核定美術館興建計畫總經費為30億7,064萬餘元，嗣經美術館分別於109、110、111、112等年度之中程資本支出計畫概況表所列計畫總經費為34億8,178萬餘元、35億5,848萬餘元、35億8,648萬餘元及37億5,599萬餘元。新工處及文化局為辦理追回減項，分別於110年10月22日及112年2月8日召開研商美術館整體預算籌措會議，經專管單位訪查市場行情及營建物價指數漲幅，估算原於109年7、9月2次減項累計金額6億5,875萬餘元，分別增為10億677萬餘元，及20億343萬餘元（含原合約漏項漏量2億2,030萬餘元），追回減項之金額已逾原主契約28億元之50％，致該處尚難簽採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限制性招標規定辦理變更設計而需另案發包，漲幅占112年度中程資本支出計畫概況表所列計畫總經費37億5,599萬餘元之53.34％（20.0343億元÷37.5599億元）；又各次減項後計畫總經費分別增至47億6,276萬餘元（10.0677億元＋37.5599億元），及57億5,942萬餘元（20.0343億元+37.5599億元），增幅占核定計畫總經費之87.56％[footnoteRef:3]。上述新工處編列發包預算未審慎考量減項後之營建物價指數上漲所產生之經費大幅增加，及流標後未依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第四、1、(3)條規定，就材料設備及工項漏列、數量不足項目檢視招標文件之合理性，且依文化部補助要點第8點規定，追加預算地方自行負擔部分不得請求補助，致美術館須於113年及以後年度自籌財源以為因應，徒增市府財政負擔，並排擠其他工程預算，影響施政效能。 [3:  (57.5942-30.7064）÷30.7064=87.56％] 

(3) 有關審計處函報，本案112年度中程資本支出計畫概況表所編列計畫總經費37億5,599萬餘元，因營建物價指數上漲，原109年7、9月間2次減項合計6億5,875萬餘元，於110年10月22日及112年2月8日召開研商美術館整體預算籌措會議，經專管單位訪查市場行情及營建物價指數漲幅，分別增為10億677萬餘元，及20億343萬餘元（含原合約漏項漏列2億2,030萬餘元），致計畫總經費由上述37億5,599萬餘元，大幅增至57億5,942萬餘元等情。據桃園市政府114年6月4日補充資料說明如下：
1、 行政院核定本案修正計畫總經費為30億7,064萬餘元，而該府112年度中程資本支出計畫概況表所編列計畫總經費37億5,599萬餘元，明顯超過核定金額。據復係經111年4月28日市長主持之「本府新建工程處代辦工程之物調款追加會議」核定，該會議結論如下：
（1） 本市物調款追加原則，優先使用各單位之工程剩餘款支應(非侷限於該案工程)；不足者，若屬中央補助案件，則依中央補助追加處理原則依比例向中央申請物調款補助；最後方使用市府中央統籌分配款支應。
（2） 請新工處再行針對各案物調款及補助款分配比例精算，由秘書長召開協調會議，金額確認後，各委辦機關辦理議會墊付作業，併同時發函向中央申請物調款追加補助。
（3） 各單位自辦工程亦須檢討是否有需追加物調款部分，並循本追加原則辦理……。
2、 有關109年間2次減項合計6億5,875萬餘元，到110年10月、112年2月8日，已分別暴增到10億678萬餘元及20億343萬餘元，其原因分析如下：
（1） 本案於109年7月2日第一次減項約3.75億元，109年9月18日第二次減項約2.75億元，共減項金額約6.5億元，遂後於109年11月4日由宏○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決標。至110年4月19日設計單位提送預算編列與工程發包前二次減項金額差異說明，又於110年10月22日再次提送全案預算明細表，其中發包工程費由6.5億元調整至8.82億元(詳表2)。
表2 第一、二次追回減項金額歷次說明表 單位：元
	提送日期
	109年09月18日
	110年04月19日
	110年10月22日

	直接費用(A)
	608,805,576
	677,614,302
	741,828,500

	間接費用(B)
(營造保險、品管費、職安費、BIM、包商管理費、包商利潤、稅捐等）
	40,896,154[footnoteRef:4] [4:  第二次減項未編列間接費用。] 

	127,853,553
	139,969,611

	發包工程費
(A+B)
	649,701,730
	805,467,855
	881,798,111

	其他費用(C)
(空污費、設計監造服務費、專管服務費、公共藝術費、工管費；未編列工程準備金及物調預備費）
	104,028,855
	114,715,152
	124,982,542

	追回減項所需工程總經費(A+B+C)
	753,730,585
	920,183,007
	1,006,780,653


資料來源：桃園市新工處114年6月4日補充資料
（2） 其中針對109年至110年劇烈漲幅之金屬、機電及總指數進行比較，設計單位所提工程造價漲幅趨近營建物價指數漲幅，且營建物價指數普遍較市場行情為低(詳表3)。
表3 109至110年營建物價指數比較表
	109年7月
	110年4月
	110年10月

	指數
	金額(元）
	指數
	金額(元）
	指數
	金額(元）

	金屬
	114.98
	1.44E
	金屬
	142.19
(27.21)
	1.83E
(0.39E)
	金屬
	161.66
(19.47)
	2.19E
(0.36E)

	機電
	106.01
	2.88E
	機電
	115.74
(9.73)
	3.16E
(0.28E)
	機電
	123.92
(8.18)
	3.42E
(0.26E)

	總指數
	109.05
	1.76E
	總指數
	118.49
(9.01)
	1.92E
(0.16E)
	總指數
	125.36
(6.87)
	2.05E
(0.13E)

	小計
	6.08E
	小計
	6.91E
(0.83E)
	小計
	7.66E
(0.75E)

	設計單位實際提報之直接費用
	約6.08E
	設計單位實際提報之直接費用
	約6.78E
(0.7E)
	設計單位實際提報之直接費用
	約7.42E
(0.64E)

	間接費用
	約0.42E
	間接費用
	約1.27E
	間接費用
	約1.4E

	發包工程費合計
	約6.5E
	發包工程費合計
	約8.05E
	發包工程費合計
	約8.82E


資料來源：桃園市新工處114年6月4日補充資料
（3） 惟本案遲至112年更換市政團隊後方重啟原發包減項預算追回作業，110年至112年期間因疫情及國際情勢影響，導致全球營建物價上漲劇烈，於112年4月設計單位重新訪價提出之發包工程費已達12億5,565萬餘元，經專管單位依此發包工程費核算其他費用1億6,463萬餘元，加總已達14億2,028萬餘元(詳表4)。
         表4 追回第一、二次減項所需金額    單位：元
	項目
	內容
	110年10月
	112年4月

	壹、發包工程費(A+B)

	第一次減項

	1
	(主館公13)電梯、貨梯
	
	23,978,500
	29,615,838

	2
	(兒美館公12)屋頂景觀工程
	植草墊及澆灌系統等屬減項內容，樹木移植屬本期工程
	23,500,000
	32,945,021

	3
	(兒美館公12)地面景觀工程
	舗面、植栽、照明等減項內容
	24,300,000
	34,066,554

	4
	(主館公13) 屋頂景觀工程
	植草墊及澆灌系統屬減項內容
	63,000,000
	88,320,695

	5
	(主館公13)地面層景觀工程
	舗面、植栽、照明等屬後擴工程，樹木移植屬本期工程
	39,000,000
	58,674,716

	6
	(主館公13)地面層交通改善設施工程
	交通影響評估規定
	2,400,000
	3,364,598

	7
	(主館公13)磨石子地磚
	室內地坪
	41,050,000
	57,548,643

	8
	(主館公13)智慧建築
	
	37,300,000
	52,340,932

	9
	(主館公13)照明
	電力配管配線屬機電工程，照明訊號配線屬照明工程，二者皆屬本期工程；減項內容為設備、燈具等
	66,100,000
	92,666,634

	10
	(主館公13)室內家具
	
	25,400,000
	35,608,661

	11
	(主館公13)指標系統
	
	16,400,000
	22,991,419

	12
	(主館公13)庫房特殊設備
	浴塵室/低氧除蟲/低溫庫房
	21,400,000
	30,000,998

	第二次減項

	13
	(主館公13)機電工程(消防)(含逃生指標)
	本期工程僅含配管配線
	53,200,000
	74,581,920

	14
	(主館公13)機電工程(除消防外)
	本期工程僅含配管配線與接地工程
	99,300,000
	139,210,238

	15
	(主館公13)建築工程
	減項內容為筏基以外之平頂工程
	112,000,000
	157,014,568

	16
	(主館公13)空調工程
	本期工程僅含配管配線與消音箱
	93,500,000
	131,079,126

	
	
	直接費用 (A)  小計
	741,828,500
	1,040,030,561

	
	
	間接費用 (B)
	139,969,611
	215,621,570

	發包工程費(A+B)  小計
	881,798,111
	1,255,652,131 

	1
	空氣汙染防制費
	C值*0.28%
	2,469,035
	3,515,826

	2
	外管線補助費
	依個案估算
	
	3,714,970

	3
	工程管理費
	依桃園縣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
	5,486,538
	6,949,782

	4
	設計監造費
	建造費10%
	83,758,224
	107,358,257

	5
	專案管理費
	依契約規定
	24,450,764
	30,538,675

	6
	公共藝術
	C值*1%
	8,817,981
	12,556,521

	7
	工程準備金
	另案討論
	110年10月決議不編列，惟依本案工程經驗多有優化及配合現場零星變更之處，建議編列相關預算，以免後續無相關預備金可支應。

	8
	物價調整款
	另案逐年編列
	

	其他費用(C)   小計
	124,982,542
	164,634,031 

	工程總經費(A+B+C)  合計
	1,006,780,653
	1,420,286,162 


資料來源：桃園市新工處114年6月4日補充資料
（4） 其中相較於110年10月針對追回減項所推估之發包工程費約8.82億元，其中直接費用約為7.42億元；依目前市場行情推估直接費用約為10.4億元，即直接工程費用提升約2.98億元(10.4億-7.42億)、整體發包工程費(含間接費用)提升約3.74億元(12.56億-8.82億)，其原因說明如下：
〈1〉 本案要求之精度高且工法特殊，非臺灣常見施作方式，各工項有其施作順序使工率難以提升，故工班承接意願低。
〈2〉 	另設計工法複雜，須仰賴高度介面協調，各專業分包商經公12(兒童美術館)經驗後，多反映所需成本提高，致使整體直接工程成本提升。
〈3〉 原減項之工項多屬機電設備及室內裝修部分，營建市場物價仍在漲幅階段，自110年10月至112年4月，營建物價總指數上揚約6.04%、機電設備指數上揚約11.13%(詳表5）。
表5 110年10月至112年4月營建物價指數比較表
	110年10月
	112年4月

	分類
	金額(元）
	指數漲幅
	金額/差異(元）

	金屬
	2.19E
	金屬
	-2.54%
	2.13E
(0.06E)

	機電
	3.42E
	機電
	11.13%
	3.8E
(0.38E)

	總指數
	2.05E
	總指數
	6.04%
	2.18E
(0.13E)

	小計
	7.66E
	小計
	8.11E
(0.45E)


資料來源：桃園市新工處114年6月4日補充資料
（5） 除上述原減項發包之項目外，另包含漏項漏列費用(約1億6,999萬餘元)、配合本館及兒童美術館開館優化費用等文化局使用需求(約1億8,566萬餘元)、工程準備金(1億6,463萬餘元)、空橋(約1億6,703萬餘元)及其他因發包工程費調整增加之費用(如空汙費、外管線補助費、工程管理費、設計監造費、專案管理費、公共藝術費用等)，最終核定追加預算為20億6,646萬餘元。
(4) 另查據桃園市政府聲復資料[footnoteRef:5]，有關追回減項之工項，將在符合原功能條件下，使用較經濟性材料，以撙節費用。有關未依市場行情覈實編列發包預算，招標文件漏項，逕以原設計材料、工法不變原則下連辦2次減項發包，已影響工程品質及功能需求一節，係為招標時期逢covid-19疫情原物料大漲且未能預期。另招標文件漏項編列，屬設計單位疏失，將依契約規定辦理扣罰。新工處另查復[footnoteRef:6]，依該府112年10月19日召開「桃園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工項及預算確認第3次會議結論1.有關材料替選部分，除室內地磚以原材料較為經濟之分割(45*45)方式取代原設計耗損較大(60*60)之方式外，其餘依據原設計進行，將約減省總造價2,568萬餘元。另有關就工程流標後未檢視招標文件漏項合理性，及評估營建物價上漲風險，逕以原設計材料、工法不變原則下減項發包一事，屬設計單位疏失，依契約規定辦理扣罰，經核算將扣罰650萬餘元[footnoteRef:7]，後續將於勞務估驗90%前檢討，檢討完成後，續行勞務結算。惟： [5:  112年10月26日府文會字第1120294813號函。]  [6:  113年4月29日桃工新土字第1130017328號函。]  [7:  依約詢書面資料，經本案專案管理廠商核算，設計單位漏項漏量之懲罰性違約金為645萬9,836元。] 

1、 有關新工處所稱連辦2次減項發包，係因招標時期逢covid-19疫情影響原物料大漲且事先未能預期一節，查據桃園市審計處覆核意見：
（1） 依行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料顯示，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累計平均值，106年度（84.13）至108年度（88.88）增加4.75，每年度平均增加2.38，及至109年1月疫情發生時該年度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累計平均值為90.14，亦僅較108年度增加1.26，至110年度則較109年度遽增9.86，顯見美術館工程於109年招、決標期間，疫情尚未影響原物料大漲。
（2） 另查新工處於109年5月15日辦理公12兒童美術館工程開標結果流標後，經工務局於7月2日召開減項研商會議結論略以：招標說明會與會廠商反映發包工程費仍不足約3.5億至3.9億元，請美術館後續逐年編列方式補足4億元預算等。惟減項後仍因無廠商投標而流標，新工處再於9月18日召開流標檢討會議結論略以：考量市場反映，本案擬減項約2.4億元，減價項目請設計單位整體考量。以上新工處既知美術館工程流標主因，係發包預算未確依招標當時最新市場行情覈實編列，致預算不足，卻未依工程會96年12月7日函示，流標主因屬預算不足者，不宜勉強再行招標，且與107年11月13日「桃園市政府工程採購流標廢標後續處理原則」第四、(一)、7條規定，預算金額應參考採購法第46條規定，檢討研析近期市場行情及物價（原物料）漲跌幅、營建物價期刊等因素之規定有間。
2、 [bookmark: _Hlk194909883]市府明知文化部補助要點規定：「核定實施補助計畫，……縣市政府不得請求追加補助預算，如有追加預算者，其追加部分由縣市政府自行負擔。」當初強行發包有何政策考量？如今需編列鉅額費用、另案發包，始能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取得使用執照，是否益發證明有工程會96年12月7日函示：「流標主因屬預算不足者，不宜勉強再行招標」情事？市府究應如何從體制上檢討興建此類大型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後續發包履約情形如何等節，詢據桃園市政府代表說明如下：
（1） 文化部於109年8月「公共建設推動會報」暨「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動會報」109年度第7次會議中，說明「本案經費撥付情形，截至7月底執行數仍為0。109年底前如未能順利發包及請領本案109年度補助經費，後續辦理經費保留亦有難度……」故該府為避免補助款流失，辦理減項並於文化部補助額度內辦理招標作業。
（2） 本案歷經2次流標，檢討流標原因係工程造價、材料設備採購不易及施工困難度高之緣故，使得廠商投標意願薄弱，為使本案能儘速完成招標，於109年9月29日簽報市府同意減項發包。2次減項發包項目為：a.連結空橋。b.室內裝修。c.部分空調、消防、機電工程。d.景觀工程。其減項結果，導致無法取得使用執照(如消防、景觀工程)，故後續須辦理另案招標追回減項。另案發包已於113年7月前，皆已發包完成，並於113年底開工。
（3） 自張市長善政上任以來，已重申未來各項招標作業不得有不合理之後續擴充或減項情事。有關日後國際標案預算控管之精進作為如下：
〈1〉 勞務招標階段(國際競圖階段)：
《1》 使用者須明確羅列使用需求及營運模式。
《2》 明訂工程招標期程，並應將推估之物價漲幅納入預算規劃。
《3》 預估興建工程所需之總預算以及各階段之目標(里程碑等)和必要的建造費用。
《4》 提列緊急準備金，以用於緊急事件或必要之工程變更。
《5》 確認先期規劃之可行性。
《6》 明訂契約金額上限並明訂超上限之罰則。
《7》 明訂不得使用國外限定之技術工法或材料。
《8》 過去履約績效做為評分重點之一，杜絕不良廠商。
〈2〉 規劃設計階段：
《1》 建立合理簡潔結構系統。
《2》 訂定各階段設計檢核表。
《3》 加強各重點項目之審查並落實外審機制。
〈3〉 工程招標階段：
《1》 落實訪價機制，編列符合市場行情之預算。
《2》 充分辦理相關說明會，聽取市場意見據以調整招標內容。
3、 有關本工程因大幅減項施作，致桃園市政府需自籌經費，另案編列20億6,646萬元費用以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等，據新工處補充說明如表6、表7：
表6 專案管理廠商預估經費
	A
	洽原廠商總經費
	12億2,580萬餘元

	A-1
	機電相關(消防、空調、電力、照明、智慧建築等)
	5億6,177萬餘元

	A-2
	施工界面(磨石子地磚、天花、屋頂景觀等)
	3億7,862萬餘元

	A-3
	美術館本館及兒美館優化工程
	1億1,541萬餘元

	A-4
	漏項漏量
	1億6,999萬餘元

	B
	文化局另案自行採購
	6,825萬餘元

	C
	另案公開招標
	7億7,239萬餘元

	C-1
	指標系統、室內家具、空橋等
	5億2,461萬餘元

	C-2
	工程準備金
	2億4,778萬餘元

	總計
	
	20億6,646萬餘元


資料來源：桃園市新工處114年5月7日補充資料


表7 桃園市政府目前已辦理之後續發包
	工程名稱
	預算金額(元）
	決標金額(元）
	招標
方式
	決標
方式
	得標
廠商
	決標日期
	完工日期
	備註

	第3次
變更設計
	178,896,930
	178,886,930
	限制性
招標
	有底價
最低標
	宏○
營造
	113/2/6
	115/7/11
	兒美館優化及漏項漏量

	第4次
變更設計
	723,399,003
	716,274,700
	限制性
招標
	有底價
最低標
	宏○
營造
	113/4/25
	115/7/11
	追回減項、施工界面等

	第5次
變更設計
	5,602,876
	5,584,607
	限制性
招標
	有底價
最低標
	宏○
營造
	114/2/12
	115/7/11
	兒美館竣工與結算數量不符

	第6次
變更設計
	127,524,830
	127,300,000
	限制性
招標
	有底價
最低標
	宏○
營造
	114/4/30
	115/7/11
	機關需求

	空橋工程
	120,249,115
	120,249,115
	公開
招標
	最有
利標
	新○
營造
	113/6/5
	115/7/11
	另案公開招標

	指標、家具及景觀
	230,585,370
	230,585,000
	公開
招標
	最有
利標
	新○
營造
	113/7/8
	115/7/11
	另案公開招標

	文化局另案自行採購
	68,250,000
	-
	-
	-
	-
	-
	-
	文化局另案自行採購

	總計
	1,454,508,124
	
	
	
	
	
	
	


資料來源：桃園市新工處114年5月7日補充資料
4、 有關專案管理廠商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誠○公司或PCM）對設計團隊石○永建築師事務所及株式會社山○理顯設計工場(下稱山○工場)所提設計預算大幅超出契約金額一事，是否曾提出警告或建議，以及其作為PCM，是否失職失能等，據復：
（1） PCM於108年11月15日接獲設計單位細部設計書圖(第一版)時，因內容未檢附預算、詳細價目表、數量計算、規範等，於專管單位審查意見即有開列相關意見，惟設計單位遲至108年12月30日方提供本案預算書，其發包工程費已達41億餘元。
（2） PCM隨即召集設計團隊進行預算檢討及減價作業，並由PCM主持於109年1月13日至同月17日及109年2月3日至同月5日進行兩次合署辦公減價作業，並於109年1月20日「桃園市立美術館新建工程」美術館合署辦公執行報告紀錄決議，本案設計內容仍逾108年1月25日「桃園市立美術館設計內容及經費調整會議」決議之增加經費，建議設計單位仍須調整設計內容，進行減價評估。109年2月4日市府詢問時，PCM說明本案雖經減價作業，預算仍逾核定經費28億元，並與新北市立美術館各工項金額及占比進行比較，建議設計單位仍須檢討設計並進行減價作業。
（3） 本案公開閱覽時，即有廠商反映工程造價超出預算金額，PCM於109年7月2日「美術館工程項目減項討論會議」時，除針對納入後擴項目提出建議，亦針對「外牆惟幕系統」、「遮陽板波浪造型沖孔鋁板」、「沖孔矽酸鈣板」及「其他(包含隔間牆、景觀、金屬鋁沖孔天花及機電)」等項目，提出改變材質、工法、檢討廠牌等建議，惟該建議未獲採納，決議由設計單位研議本案納入後擴擴充項目。
（4） 爰本案於109年7月29日第一次公開招標，等標期間因廠商要求釋疑及市場反映整體預算仍有落差，由前工務局於109年8月17日招標及重要工項討論會議及同月27日機電、玻璃、植草墊邀標討論會議時，PCM皆有提醒依目前營建市場多反映預算超額並提出更改工法及材質，以符預算等方式，惟前市府因考量國外建築師設計原意，且更動幅度過大恐無法符合招標期程等因素，仍尊重設計團隊原設計，改以減項發包方式辦理。
(5) 綜上，桃園市政府未依政府採購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解釋函規定，明知預算不足，卻勉強發包美術館工程。該工程公開閱覽時，即有廠商反映造價超出預算金額，桃園市新工處卻未審慎規劃量體規模，亦未依市場行情覈實編列本案發包預算，致招標預算不足而兩度流標。該處復未檢視招標文件漏項合理性及評估營建物價上漲風險，實已不宜勉強再行招標，竟逕在原設計材料、工法不變原則下，連辦2次減項發包，刪除美術館本館之室內家具、指標系統、電梯、貨梯，機電工程(消防)、空調工程等嚴重影響品質及基本服務功能的工項，致需另案發包辦理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等，始能取得使用執照，衍生不同施工廠商間銜接界面降低施工效率，並推遲美術館計畫營運期程等缺失，並引來各界物議，明顯有違政府採購法第46條、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等規定及工程會函示規定。嗣後又為取得使用執照，需另案編列20億6,646萬元費用發包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等，計畫總經費大幅增加至58億2,245萬餘元，徒增施工界面複雜性及市府財政負擔，並推遲美術館計畫完工期程至115年7月11日，較原預定完工期限113年1月29日延宕2年餘，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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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桃園市政府未依政府採購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解釋函規定，明知預算不足，卻勉強發包美術館工程。該工程公開閱覽時，即有廠商反映造價超出預算金額，桃園市新工處卻未審慎規劃量體規模，亦未依市場行情覈實編列本案發包預算，致招標預算不足而兩度流標。該處復未檢視招標文件漏項合理性及評估營建物價上漲風險，實已不宜勉強再行招標，竟逕在原設計材料、工法不變原則下，連辦2次減項發包，刪除美術館本館之室內家具、指標系統、電梯、貨梯，機電工程(消防)、空調工程等嚴重影響品質及基本服務功能的工項，致需另案發包辦理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等，始能取得使用執照，衍生不同施工廠商間銜接界面降低施工效率，明顯有違政府採購法第46條、流廢標後續處理原則等規定及工程會函示規定。嗣後又為取得使用執照，需另案編列20億6,646萬元費用發包追回減項及原合約漏項等，計畫總經費大幅增加至58億2,245萬餘元，引來各界物議，徒增施工界面複雜性及市府財政負擔，並推遲美術館計畫完工期程至115年7月11日，較原預定完工期限113年1月29日延宕2年餘，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桃園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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